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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3 年 8 月 11 日,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关于对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售子公司股权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3】1019 号）（以
下简称“《问询函》”）。 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就《问询函》所涉问题进行了核实，并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进行了说明和回复，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问询一：关于交易的合理性。
根据公告及相关披露文件，公司于 2013年通过资产置换获得中发铜陵 100%股权。 该公司截至目

前未开展实体产品的生产经营， 其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498.51 万元和 256.08 万元，净
利润分别为-1007.96万元和-477.07万元，本次交易将对公司造成约 1.1亿元至 1.3亿元的损失。 公司
称，进行本次交易的主要原因系中发铜陵原规划建设方案已不适合公司目前及未来的经营需求，对外
出售相关资产有利于公司发展。

请公司：（1）补充披露中发铜陵原规划建设方案，结合公司经营情况，说明对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况
下进行本次交易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如下：
1、中发铜陵原规划建设方案
2009年，铜陵经开区管委会与上海中发集团签署了铜陵中发产业园项目，总占地约 730 亩。 2010

年，上海中发集团组织对产业园整体进行规划设计，其中，产业园北部占地约 268 亩，建设主体为中发
超高压变压器（铜陵）有限公司，规划建设为厂前区和中发超高压变压器项目区；产业园南部占地约
462.68 亩，建设主体为中发（铜陵）科技有限公司，规划建设为三佳科技项目区和生活配套区，并规划
设计了道路、绿化、公用工程及消防等。 上海中发集团系我公司当时实际控制人陈邓华控制的企业。

产业园南部（即中发铜陵所属部分）先期按四个项目报建：（1）中智光源表面贴装 LED 支架高技术
产业化项目，主要建设 LED 联合厂房（一期）、联合站房、污水处理站；（2）中发铜陵发展电力智能产品
及节能产品项目，主要建设 A厂房、B厂房；（3）中发铜陵发展高压变频器项目，主要建设海德一厂房、
海德二厂房、富仕厂房、浴室、食堂、后勤综合楼；（4）中发铜陵高显色 LED照明灯具与显示屏产业化项
目，主要建设山田厂房、挤模一厂房、挤模二厂房、冷冻机房等，设计总建筑面积约 10万平方米。

2、中发铜陵建设及调整情况
2011年，中发铜陵开始全面开工建设。
2012 年 1 月 18 日，为扩大中发科技（原三佳科技，现证券简称文一科技）产业规模，发展新的项

目，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发科技土地与中发（铜陵）科技有限公司全
部股权置换的议案》。 以 2011年 11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中发（铜陵）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评估价
值为人民币 35,897,707.75元， 交易以评估值成交。 当期中发铜陵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49,006,609.70 元
（其中流动资产约 779.57万元， 非流动资产约 4,121.09万元， 非流动资产中无形资产净额约 3,845.85
万元，在建工程约 274.91万元），总负债为 30,572,804.91元，净资产为 18,433,804.79元。

2012年 11月 25日，公司与中发铜陵的股东上海中发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发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该两公司均为我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陈邓华控制的企业）签订了《资产置换协议》。 2013 年 1 月
30日，中发铜陵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成为我公司全资子公司。

2014年 5月由于上海中发集团债务问题，公司实际控制人由自然人陈邓华变更为葛志峰先生。受
原实际控制人债务问题影响以及实际控制人的变更，中发铜陵产业园项目暂缓建设。

2015年 5月，公司实际控制人又发生变更，实际控制人由自然人葛志峰先生变更为袁启宏先生。
2016年，公司针对中发铜陵产业园进行了保护性建设，把接近完工的建筑物建设完成。
2016年 6月，公司实际控制人再次发生变更，由自然人袁启宏先生变更为周文育先生和罗其芳女

士。 由此至今公司实际控制人再未发生变化。
截至 2018年，公司对 LED 支架联合厂房、LED 辅房、污水站等进行改造建设，实施土建、安装、装

饰等工程，将原污水站改造建设为消防水池及消防泵房，并配套建设了空压机房，拟作为将来供三佳
山田公司和中智光源公司搬迁使用；对海德一厂房、海德二厂房进行改造，新建冷冻泵房，拟作为将来
挤出模具厂搬迁使用；对 B厂房进行改造，拟作为将来富仕三佳公司搬迁使用。 后由于种种原因，公司
整体搬迁计划未进行，公司仍主要在老厂区生产经营。

3、本次交易将对公司造成 1.1亿元至 1.3亿元损失的测算情况如下：
经我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我公司账面上对中发铜陵的“长期股权投

资”为 135,897,707.75 元，历年来“投资收益”为-105,043,425.23 元。 本次交易以 1 元的对价转让中发
铜陵 100%股权，当期将形成投资损失约 3,085.43 万元。 中发铜陵账面上欠我公司约 25,868.60 万元，
为达成本次交易，我公司豁免其债务 9,053.83 万元，这将给我公司造成 9,053.83 万元账面损失。 这两
项损失合计约为 12,139.26万元。

4、在对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况下进行本次交易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1）中发铜陵原规划建设方案是按照 2018 年以前我公司五大主营业务板块，整体搬迁并扩大生

产规模来建设的。 而发展到 2022年，随着国家行业政策及市场竞争环境的不断变化，我公司主营业务
收入构成也发生较大变化。 其中新型环保节能 LED支架类产品及 LED 点胶设备板块，我公司已彻底
退出，不再生产 LED支架产品及 LED点胶设备，其他板块业务收入规模和占比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正是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我公司主营业务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发铜陵原规划建设方案已
不适合我公司目前及未来的发展需求，若对中发铜陵目前建设情况进行改造，需要投入巨大资金进行
拆改建，且会造成大量资源浪费。

（2）公司现铜陵市铜官区石城大道老厂区仍然可以满足公司目前业务发展需要，近期也没有搬迁
的要求和计划。

（3）中发铜陵未开展实体产品的生产经营，主要收入来源于租金收入，每年租金收入较少，但要负
担高额的土地使用税、折旧、财务费用等，连年亏损严重，其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498.51
万元和 256.08万元，净利润分别为-1007.96万元和-477.07万元。我公司现有规模较小，消化上述费用
负担较重，中发铜陵已成为公司经营发展的沉重包袱。 本次股权转让短期内虽对我公司当期损益产生
不利影响，将对公司造成约 11,000万元至 13,000 万元的损失；但长期来看，有利于我公司盘活存量资
产，增强资产的流动性，减轻公司长期发展的负担，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提升公司盈利能力，有利于我
公司集中资源，聚焦主业，为公司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4）2022年 4月 19日安徽省发布了《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徽省批而未供、闲置和工业低效
土地全域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皖政【2022】54号）文件，文件精神要求全省范围内进一步盘活存
量建设用地，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土地利用效益，有效期 3年。 2023年 6 月，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正式致函我公司，我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发铜陵所属地块，整体资产利用现状处于低效状态，
对铜陵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也是为了贯彻落实省市关
于加快推进低效土地资产处置的相关政策精神。

问询：（2）结合收购以来对中发铜陵的投资成本、中发铜陵主要资产负债的具体构成、自收购以来
中发铜陵经营情况、未来经营预期等补充说明上述 1 元转让交易作价的依据、合理性与公允性，是否
存在其他协议或安排，是否存在向相关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回复如下：
1、自收购以来中发铜陵主要资产、负债具体构成及经营情况如下：
中发铜陵 2013年-2023年 6月资产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其中

货币资金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 其他

2013 年 13,830.89 105.00 1.19 4,431.67 3,681.21 5,611.83

2014 年 28,203.11 7,654.36 4,586.15 9,614.32 3,602.19 2,746.09

2015 年 22,706.28 7.50 4,455.08 14,713.59 3,523.16 6.96

2016 年 25,442.93 19.02 4,324.44 17,645.80 3,444.14 9.53

2017 年 27,785.50 9.05 4,193.33 20,207.40 3,365.11 10.61

2018 年 33,501.72 23.12 30,130.97 0.00 3,286.09 61.54

2019 年 33,125.01 5.09 29,327.20 488.24 3,207.07 97.41

2020 年 31,817.77 4.75 28,366.65 205.06 3,128.04 113.26

2021 年 30,827.15 13.53 14,418.61 12,983.45 239.06 3,049.02 123.48

2022 年 29,765.59 30.56 16,120.20 10,405.78 239.06 2,969.99 0.00

2023 年 6 月 29,353.49 0.65 10,617.83 15,437.17 336.26 2,930.48 31.10

中发铜陵 2013年-2023年 6月负债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其中

应付账款 其他应付款 其他

2013 年 11,830.89 508.32 11,216.19 106.38

2014 年 16,905.30 444.40 16,225.49 235.41

2015 年 12,723.16 264.93 11,994.89 463.34

2016 年 15,749.04 183.63 15,422.20 143.21

2017 年 18,403.92 91.05 18,312.86 0.01

2018 年 24,436.72 3,496.09 20,907.74 32.89

2019 年 26,504.88 2,774.93 23,654.29 75.65

2020 年 27,349.98 2,223.93 25,050.40 75.65

2021 年 27,846.47 1,955.59 25,797.18 93.70

2022 年 27,792.87 1,907.37 25,770.25 115.25

2023 年 6 月 27,857.84 1,787.29 25,958.18 112.37

中发铜陵 2013年-2023年 6月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时间 收入总额 净利润

2013 年 0 0

2014 年 57.64 -702.19

2015 年 70.57 -1,314.69

2016 年 66.97 -289.23

2017 年 71.58 -312.31

2018 年 60.44 -316.58

2019 年 12.30 -2,444.87

2020 年 175.28 -2,152.35

2021 年 225.99 -1,487.09

2022 年 498.51 -1,007.96

2023 年 6 月 256.08 -477.07

2、我公司于 2013年通过资产置换的方式取得中发铜陵 100%股权，2014年 5月对其进行增资，增
加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至此中发铜陵注册资本为 12,000万元。自收购以来中发铜陵持续经营亏损，
截止 2023 年 6 月累计亏损 10,504.34 万元，导致其净资产持续减少，预计未来每年亏损 1,000 万元以
上，继续经营将导致其资不抵债，难以为继。

依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发(铜陵)科技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其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23〕2-19 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中发铜陵其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本次评估值为-9,053.83万元。 我公司以 1元的交易对价将其 100%股权转让给辰兴资管，辰兴
资管以承债收购的方式收购中发铜陵 100%股权，有利于减轻公司经营发展的沉重负担。 本次交易完
成后公司能够快速收回部分历年的投资资金，这将有利于保障上市公司的现金流安全，维护上市公司
利益。

本次交易除在 2023年 8月 12日披露的《文一科技关于转让中发（铜陵）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
的公告》（公告临 2023-031）中的有关协议安排外，不存在其他协议或安排。本次交易是基于公开、公平
的原则，通过市场化收购的方式，经双方充分协商后达成的，不存在向相关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问询：（3）结合上述情况，进一步充分说明本次交易的合理性，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

回复如下：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基于客观、公平原则，是市场化行为，具有合理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问询二：关于评估的合理性。
根据公告及相关披露文件，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中发铜陵资产总额 2.94 亿元，负债总额 2.79

亿元，净资产 1495.66万元。 本次交易仅以资产基础法评估，中发铜陵的总体评估值为-9053.83 万元。
中发铜陵主要资产为安徽省铜陵市面积约 462.68亩工业用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厂房等建筑物， 且公司
的收入来源主要为厂房租金收入。

请公司：（1）结合上述土地、厂房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建设时间、账面原值、预计使用年限、
折旧政策、减值准备计提情况等，结合评估的过程及具体情况，说明中发铜陵净资产为 1495.66 万元，
但评估结果发生大额减值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如下：
1、中发铜陵土地、厂房的具体情况，评估过程及其合理性：
（1） 土地具体情况：
单位：万元

中发铜陵土地使用权剩余预计使用年限 37年，原始入账价值 3,951.21 万元，现账面价值 2,930.48
万元，评估值 9,213.51万元，每平方米评估值达 298.70元，增值率 214.40%。 该资产未提减值准备。 位
于同一区位的中发超高压变压器（铜陵）有限公司所属土地使用权，即上文提到的产业园北部占地约
268亩土地，2022年拍卖评估价为 340元每平方米，同年底最终市场成交价格为 245.65元每平方米。

结合上述铜陵市经开区土地拍卖成交情况， 我公司认为评估师对中发铜陵所属土地使用权的评
估结论充分、合理。

（2） 厂房的具体情况: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投资性房地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上述两表反映的是中发铜陵投资性房地产与房屋建筑类固定资产有关情况。 该两类资产的评估
结论较大影响了中发铜陵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结果。 这两类资产的建筑面积合计为 72,310.93平
方米，原值为 27,479.88 万元，账面价值为 23,378.58 万元，评估值为 7,775.01 万元，每平方米评估值为
1,075.22元，总计评估减值 15,603.57万元。 该两类资产未提减值准备。 同样与位于同一区位的中发超
高压变压器（铜陵）有限公司所属房屋类固定资产估值情况相比较，其钢结构建筑物 2022 年拍卖评估
值为 1,259元每平方米，同年底最终市场成交价格为 909.63元每平方米；框架结构建筑物 2022年拍卖
评估值为 1,315元每平方米，同年底最终市场成交价格为 950.09元每平方米。

综上所述， 我公司认为评估师对中发铜陵所属房屋建筑类固定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评估值为
1,075.22元每平方米的结论是合理的。

2、评估结果发生大额减值的具体原因：
（1）根据本项目的评估目的，评估范围涉及企业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根据《资产评估基本准则》、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和《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评估方法》等有关资产评估准则规定，资产
评估的基本评估方法可以选择市场法、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

根据本次评估的企业特性， 评估人员难以在公开市场上收集到与被评估单位相类似的可比上市
公司，也无法收集并获得在公开市场上相同或者相似的交易案例，不适合采用市场法。

结合本次资产评估的对象、评估目的和评估人员所收集的资料，确定采用资产基础法对委托评估
的中发铜陵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2）中发铜陵公司股东全部股权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及变动原因分析：
A、在本评估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中发铜陵公司的资产、负债及股东全部权益采用资产

基础法的评估结果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一、流动资产 31.75 31.75

二、非流动资产 29,321.74 18,772.25 -10,549.49 -35.98

其中：投资性房地产 10,617.83 3,335.75 -7,282.08 -68.58

固定资产 15,437.17 5,963.59 -9,473.58 -61.37

其中：建筑物类固定资产 14,714.86 5,152.86 -9,562.01 -64.98%

设备类固定资产 722.30 810.73 88.43 12.24%

在建工程 336.26 259.40 -76.86 -22.86

无形资产 2,930.48 9,213.51 6,283.03 214.40

其中：土地使用权 2,930.48 9,213.51 6,283.03 214.40

资产总计 29,353.49 18,804.00 -10,549.49 -35.94

三、流动负债 27,857.84 27,857.84

负债合计 27,857.84 27,857.84

股东全部权益 1,495.66 -9,053.83 -10,549.49

B、评估结果与账面值变动情况及原因分析
评估结果与账面值变动较大的主要是投资性房地产、 建筑物类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土地使用

权，其变动原因分析如下：
a、 投资性房地产评估减值 72,820,819.19 元， 减值率为 68.58%； 建筑物类固定资产评估减值

95,620,064.89 元， 减值率为 64.98%。 投资性房地产和建筑物类固定资产评估减值系中发铜陵公司
2010年成立时规划生产 LED支架，2014年在厂房及配套还在建设过程中，项目被暂停，后期也没有重
新启动，仅把一些接近完工的建筑物建设完成，对于只是完成基础部分的大量建筑物没有继续建设。
在 2014年和 2018年转为房屋建筑物类固定资产时，把前期费用、城镇土地使用税、无形资产的摊销、
人员工资、山田挤摸富仕厂房的地下基础投入以及借款利息全部转入房屋建筑物类固定资产，还有部
分厂房如 LED支架联合厂房，因为漏雨严重，屋顶和墙体进行重建，导致房屋建筑物类固定资产账面
原值显著较高。 投资性房地产、建筑物类固定资产评估减值详细情况如下：

i)投资性房地产评估减值明细如下表：
单位：元

ii）房屋、建筑物类固定资产评估减值明细如下表：
单位：元

iii）构筑物类固定资产评估减值明细如下表：
单位：元

b、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 62,830,262.69元，增值率为 214.40%，系近几年土地使用权市场价值增长
所致。

综上所述，评估结果发生大额减值的原因是充分的、结论是合理性。
3、中发铜陵固定资产未计提减值准备情况说明：
中发铜陵固定资产历年来未计提减值准备，主要原因是：中发铜陵固定资产形成后，周边未出现

可参考的市场价格。 中发铜陵固定资产使用用途一直是为文一科技整体搬迁做准备，其内外部经营环
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因此，我公司认为中发铜陵固定资产未出现减值迹象，因而未计提减值准备。

今年我公司拟出售中发铜陵 100%股权，在评估机构在对中发铜陵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的
过程中，我公司了解到周边类似资产市场情况，特别是上文提到的中发超高压变压器（铜陵）有限公司
所属土地、厂房等固定资产 2022年拍卖、成交情况，对比发现，中发铜陵固定资产存在减值迹象。 由此
我公司认识到：以前年度定期报告中，中发铜陵相关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事项处理不够谨慎，显示我们
对相关会计准则理解不够深刻。 根据现在评估结果，本着谨慎性原则，以前年度定期报告中，中发铜陵
固定资产应当做减值处理。

我公司对中发铜陵固定资产应当计提减值准备而未计提减值准备的行为深表歉意， 将加强对会
计准则的学习和理解，及时掌握相关资产的市场信息，审慎判断资产减值情况，谨慎处理。

目前，我公司正在对中发铜陵固定资产相关情况进行梳理，后续将就相关资产减值情况做进一步
的信息披露。

问询：（2）结合上述土地、房产周边环境情况、同类可比案例等说明上述资产仅采用资产基础法评
估的合理性。 请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如下：
1、上述土地、房产周边环境情况
本次委估的土地、房产位于铜陵市经济开发区（以下简称“铜陵经开区”），该开发区始建于 1992

年 7 月，规划面积 54.27 平方公里（西部园区 40 平方公里，东部园区 14.27 平方公里），1993 年成为安
徽省首批省级开发区；2011 年获批国家级经开区；2015 年跻身安徽省首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
基地。 中发铜陵公司周围有安徽晶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陵安博电路板有限公司、华沣通信科技有
限公司、安徽耐科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陵市四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马城汽车集团、延庆水处理
设备智造(铜陵)有限公司、安徽双赢集团东南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等公司。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一般、产业
聚集规模一般。

中发铜陵公司距铜陵市人民政府约 7 公里，距铜陵商业中心约 10 公里，距铜陵站约 13 公里，距
铜陵北站约 23 公里，城市繁华程度较差、交通便捷度一般、道路通达度一般，医院、卫生、学校、文化、
体育设施条件及其他公用服务设施较差，水、气、噪音污染等环境质量状况一般。

2、同类可比案例的情况
（1）近几年以来，境内上市公司的并购交易案例中股东权益只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情况如下：

序号 证券简称 标的资产 评估基准日 股东权益评估方法

1 海航控股 转让北京国晟物业公司的股权 2019/8/31 资产基础法

2 金融街 转让北京德胜投资公司股权 2020/12/31 资产基础法

3 新华医疗 转让湘阴莱格生物的股权 2022/6/30 资产基础法

- 文一科技 中发铜陵公司 100%股权 2023/6/30 资产基础法

（2）近几年以来，境内上市公司的并购交易案例中土地、房产采用评估方法情况如下：

序号 证券简称 标的资产 评估基准日
工 业 用 房 及 配 套
附 属 设 施 评 估 方
法

工业用 地 评 估 方
法

1 德创环保 收购飞乐环保公司股权 2022/8/31 成本法 市场法

2 山东华鹏 收购东营赫邦化工股权 2022/12/31 成本法 市场法

3 华光环能 收购南京协鑫热电 51%的股权 2022/6/30 成本法 市场法

4 华光环能 收购丰县鑫源热电 51%的股权 2022/6/30 成本法 市场法

- 文一科技 中发铜陵公司 100%股权 2023/6/30 成本法 市场法

通过上述同类可比案例分析可知， 本次评估对中发铜陵公司股东权益价值只采用资产基础法评
估；对主要资产工业用房及配套附属设施采用成本法评估、对工业用地采用市场法评估，是合理的，评
估方法选择符合准则要求。

经核查，资产评估师发表意见如下：
评估结果发生大额减值的主要原因是投资性房地产、建筑物类固定资产评估减值导致的。 投资性

房地产和建筑物类固定资产评估减值系中发铜陵公司 2010 年成立时规划生产 LED 支架，2014 年在
厂房及配套还在建设过程中，项目被暂停，后期也没有重新启动，仅把一些接近完工的建筑物如 A、B
厂房和 LED 支架联合厂房等建设完成。 特别是山田厂房、 挤摸厂房和富仕厂房规划建筑面积
38,244.51平方米，仅把辅房部分 10,227.71平方米建设完成，主厂房 28,016.80 平方米完成基础部分没
有继续建设。 在 2014年和 2018年转为房屋建筑物类固定资产时，把前期费用、城镇土地使用税、无形
资产的摊销、人员工资、山田挤摸富仕厂房的地下基础投入以及借款利息全部转入房屋建筑物类固定
资产，还有部分厂房如 LED支架联合厂房，因为漏雨严重，屋顶和墙体进行重建。导致房屋建筑物类固
定资产账面原值与对应房屋建筑物不匹配，账面价值不能全面反映其真实价值所致。

本次评估对中发铜陵公司股东权益价值只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 对主要资产工业用房及配套附
属设施采用成本法评估、对工业用地采用市场法评估，是合理的、评估方法选择符合准则要求；其评估
结果也是客观、公允的。

问询三：关于标的债务的豁免。
根据公告，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中发铜陵欠公司款项 2.59亿元。经协商，公司将减免中发铜陵

债务 9053.83 万元，辰兴资管承诺中发铜陵将偿付其在债务减免后仍欠公司的款项，合计 1.68 亿元。
同时，双方约定公司负责处理中发铜陵尚欠其他方的债务，对于尚不满足清偿条件但同意债务转出的
转出债务，转由公司承担。

请公司：（1）详细列示截至目前中发铜陵对公司欠款的具体情况，包括发生背景、原因、金额、账
龄、会计处理方式、资金实际用途及具体流向、形成的主要资产及目前状态，说明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
向关联方进行利益输送，自查是否存在其他与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

回复如下：
1、 中发铜陵原规划建设方案是按照 2018 年以前我公司五大主营业务板块整体搬迁并扩大生产

规模来建设的。 公司为保证中发铜陵项目的顺利完成，在中发铜陵无资金来源情况下，上市公司持续
向中发铜陵投入建设资金，截止 2023年 6月注入资金余额为 25,868.60 万元。 2013 年至 2023 年 6 月
30日中发铜陵对我公司欠款的具体情况如下：

2013年—2023年 6月 30日中发铜陵对公司欠款金额及账龄
单位：万元

时间 期初 本 期 增 加 净
额 期末金额

账龄

1 年以 1-2 年 2-3 年 3 年以上

2013/12/31 0 10,677.81 10,677.81 10,677.81

2014/12/31 10,677.81 5,510.41 16,188.22 14,210.53 1,977.69

2015/12/31 16,188.22 -4,491.34 11,696.88 3,249.09 8,447.80

2016/12/31 11,696.88 3,724.05 15,420.93 3,809.82 3,249.09 8,362.03

2017/12/31 15,420.93 2,890.63 18,311.57 3,015.56 3,809.82 3,249.09 8,237.10

2018/12/31 18,311.57 2,594.97 20,906.54 3,711.09 3,015.56 3,809.82 10,370.07

2019/12/31 20,906.54 2,742.21 23,648.75 2,751.53 3,711.09 3,015.56 14,170.57

2020/12/31 23,648.75 1,400.34 25,049.09 1,589.26 2,751.53 3,711.09 16,997.20

2021/12/31 25,049.09 687.72 25,736.82 889.98 1,589.26 2,751.53 20,506.04

2022/12/31 25,736.82 -44.58 25,692.24 337.11 889.98 1,589.26 22,875.88

2023/6/30 25,692.24 176.36 25,868.60 610.92 801.85 526.11 23,929.72

中发铜陵向我公司拆借资金，分别计入银行存款和其他应付款科目，支付工程款、采购款时，分别
计入在建工程或应付账款和银行存款科目。 具体会计处理如下：

借入资金时：
借：银行存款
贷：其他应付款
支付资金时：
借：在建工程/应付账款等
贷：银行存款
资金归还时：
借：其他应付款
贷：银行存款
上述会计处理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2、中发铜陵 2013年-2023年从公司借入资金投资形成的主要资产如下：
单位：元

序号 科目名称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建筑物类固定资产合计 299,795,458.26 253,326,934.08

1 投资性房地产———房屋建筑物 128,661,226.25 106,178,309.19

2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 146,137,608.19 127,607,514.15

3 固定资产———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24,996,623.82 19,541,110.74

设备类固定资产合计 10,697,309.07 7,223,033.81

4 固定资产———机器设备 10,612,856.31 7,182,661.65

5 固定资产———电子设备 84,452.76 40,372.16

资产合计 310,492,767.33 260,549,967.89

公司向中发铜陵投入资金主要用于工程款支出， 资金均已支付至相应的工程施工单位并形成相
应的资产。 截至目前上述资产除出租外，部分资产处于待使用状态，使用低效。

中发铜陵 2013年—2023年从公司借入资金投资形成的主要资产详细情况如下：
建筑物类固定资产：
（1）投资性房地产———房屋建筑物，账面原值 128,661,226.25元，账面净值 106,178,309.19元，明细

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序号 名称 建设期间 面积（㎡ ） 原始入账价值 账面价值

1 A 厂房 2011 年至 2014 年 12 月 6,670.53 20,069,876.77 14,820,528.39

2 B 厂房 2011 年至 2014 年 12 月 8,874.45 26,970,883.66 19,916,552.60

3 LED 支架联合厂房 2011 年至 2018 年 12 月 2,230.00 12,961,438.78 11,344,962.25

4 LED 辅房 2011 年至 2018 年 12 月 1,286.00 5,417,428.29 4,741,797.58

5 海德一厂房 2011 年至 2018 年 12 月 5,476.06 31,400,089.64 27,484,050.14

6 海德二厂房 2011 年至 2018 年 12 月 5,476.06 31,096,710.88 27,218,507.02

7 冷冻机房 2011 年至 2018 年 12 月 395.92

744,798.23 651,911.218 冷冻泵房 2011 年至 2018 年 12 月 75.79

9 冷冻机房旁 2011 年至 2018 年 12 月 54.12

合 计 30,538.93 128,661,226.25 106,178,309.19

（2）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账面原值 146,137,608.19元，账面净值 127,607,514.15元，明细如下
表所示：

单位：元

序号 建筑物名称 建设期间

建筑面积 账面价值

(平方米 ) 原值 净值

1 LED 支架联合厂房 2011 年至 2018 年 12 月 10,200.28 59,287,132.17 51,893,180.04

2 LED 辅房 2011 年至 2018 年 12 月 1,291.61 5,441,061.08 4,762,483.03

3 山田厂房 2011 年至 2018 年 12 月 5,805.67 13,775,013.42 12,057,072.54

4 挤摸一厂房 2011 年至 2018 年 12 月 2,838.60 4,037,354.39 3,533,838.41

5 富仕厂房 2011 年至 2018 年 12 月 1,583.44 3,413,024.39 2,987,371.55

6 配电房 2011 年至 2018 年 12 月 128.52
4,282,182.70 3,748,133.50

7 变电站房 2011 年至 2018 年 12 月 420.39

8 后勤综合楼一 2011 年至 2018 年 12 月 4,386.15 12,039,820.54 10,538,283.04

9 后勤综合楼二 2011 年至 2018 年 12 月 3,910.94 10,765,813.44 9,423,162.84

10 后勤综合楼三 2011 年至 2018 年 12 月 3,568.32 9,904,575.76 8,669,333.86

11 后勤综合楼四 2011 年至 2018 年 12 月 2,032.96 5,675,976.85 4,968,101.65

12 食堂 2011 年至 2018 年 12 月 3,576.45 9,059,280.99 7,929,458.97

13 公共浴池 2011 年至 2018 年 12 月 923.72 2,349,464.40 2,056,452.84

14 污水站房 2011 年至 2018 年 12 月 734.85 4,790,688.23 3,954,234.17

15 西门门卫室 2011 年至 2018 年 12 月 43.20 441,602.18 364,498.28

16 南门门卫室 1 2011 年至 2018 年 12 月 43.20 441,602.18 364,498.28

17 南门门卫室 2 2011 年至 2018 年 12 月 43.20 433,015.47 357,411.15

18 1 号厂房空压机房 2011 年至 2018 年 12 月 81.25

19 2 号厂房空压机房 2011 年至 2018 年 12 月 159.25

合 计 41,772.00 146,137,608.19 127,607,514.15

（3）固定资产———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账面原值 24,996,623.82元，账面净值 19,541,110.74元，
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序
号 名 称 建设期间 面积体积

账面价值

原值 净值

1 混凝土路面 2011 年至 2018 年 12 月 33,071.37

24,996,623.82 19,541,110.74

2 碎石路面 2011 年至 2018 年 12 月 6,649.48

3 水泥地坪 2011 年至 2018 年 12 月 791.41

4 预制砖地面 2011 年至 2018 年 12 月 2,601.80

5 护栏围墙 2011 年至 2018 年 12 月 4,180.00

6 废料棚 2011 年至 2018 年 12 月 207.52

合 计 47,501.58 24,996,623.82 19,541,110.74

设备类固定资产：
（1）固定资产———机器设备，账面原值 10,612,856.31 元，账面净值 7,182,661.65 元，明细如下表所

示：
单位：元

序
号 设备名称

规格 计量

数量 购置
日期

账面价值

型号 单位 原值 净值

1 起重机 LDP 3t-22.5m 套 1 2019 年 7 月 93,461.25 68,098.64

2 起重机 LDP 5t-22.5m 套 1 2019 年 7 月 101,499.46 73,955.58

3 起重机 LDP 5t-22.5m 套 1 2019 年 7 月 101,499.46 73,955.58

4 10KV 变电设备（海德 ） 10KV 套 1 2018 年 12 月

2,300,000.00 1,630,700.24

5 10KV 变电设备（食堂 ） 10KV 套 1 2019 年 1 月

6 10KV 变电设备（海德 ） 10KV 套 1 2018 年 12 月 220,000.00 155,979.76

7 35KV 变电设备 35KV 套 1 2018 年 12 月 5,410,802.36 3,836,259.02

8 变压器 SCB10 -800/10 -
800KVA 套 1 2020 年 8 月 36,283.19 29,635.17

9 中央空调机组 台 1 2018 年 12 月 1,298,000.00 353,704.82

10 干式变压器 SCB13-1600KVA/10 台 1 2022 年 12 月 261,064.23 239,961.51

11 高压成套配电柜 组 6 2022 年 12 月 415,250.83 381,684.73

12 低压成套配电柜 组 8 2022 年 12 月 208,623.85 191,760.07

13 起重机 QD5T-6M 套 1 2022 年 5 月 41,371.68 38,473.33

14 电动单梁起重机 LDP 10T-22.75 套 4 2015 年 5 月

15 电动单梁起重机 LDP 10T-22.75 套 1 2015 年 5 月

16 电动双梁起重机 QD2T-6.6M 套 1 2021 年 7 月 38,716.81 27,962.21

17 柴油发电机组 HY-QN450 台 1 2022 年 5 月 86,283.19 80,530.99

合 计 32 10,612,856.31 7,182,661.65

（2）固定资产———电子设备，账面原值 84,452.76元，账面净值 40,372.16元， 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序
号 设备名称

规格 计量

数量 购置
日期

账面价值

型号 单位 原值 净值

1 消防控制柜 台 3 2023 年 6 月 37,327.43 37,327.43

2 格力空调 台 1 2012 年 7 月 4,480.00 134.40

3 格力空调 台 1 2012 年 7 月 4,480.00 134.40

4 联想电脑 扬天 M2622 台 1 2011 年 8 月 3,300.00 99.00

5 笔记本电脑 IBMT400
（2765MT2） 台 1 2008 年 12 月 15,500.00 465.00

6 打印机 HP1136 台 1 2011 年 4 月 1,324.79 39.74

7 联想电脑 M6600N 台 1 2011 年 7 月 3,376.07 101.28

8 税控机 宏基电脑 台 1 2014 年 10 月 3,401.71 102.05

9 增值税专票认证扫描
仪 虹光 C500 台 1 2014 年 10 月 3,418.80 102.56

10 联想电脑 X250
(20CLA455CD) 台 1 2016 年 8 月 4,658.12 139.74

11 美的空调 台 1 2020 年 8 月 3,185.84 1,726.56

合 计 13 84,452.76 40,372.16

经自查，上市公司向中发铜陵拆出资金用于其工程建设，以及中发铜陵用该款项支付相应工程款
的过程中，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现存在直接或间接向关联方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除上述已披露的债权债务外，中发铜陵不存在其他与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

问询：（2）全面自查并补充披露应由公司承担的中发铜陵尚欠其他方的债务金额、形成原因，说明
产生上述约定的具体原因、对公司财务数据产生的影响等。

回复如下：
根据交易安排应由我公司承担的中发铜陵尚欠其他方的债务情况
我公司承担的中发铜陵尚欠其他方的债务金额明细
单位：元

序号 债权人 待决算款项 产生年限 形成原因

1 安徽鲁班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铜陵分公司 11,037,570.63 2018 年 12 月 待决算工程款

2 铜陵营造有限责任公司 4,218,050.61 2018 年 12 月 待决算工程款

3 苏州市恒健净化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1,762,020.02 2018 年 12 月 待决算工程款

4 长江绿海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30,038.21 2016 年 2 月 待决算绿化工程款

5 上海永进电缆销售有限公司 80,247.40 2013 年 12 月 待决算电缆尾款

6 浙江长城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50,000.00 2021 年 8 月 待决算工程监理费

7 常州市华景花木园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60,000.00 2015 年 2 月 待 决 算 绿 化 工 程 尾
款

8 铜陵江南地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6,536.00 2013 年收购前 待决算工程余款

9 铜陵市佳饰建材经营部 4,036.38 2014 年 12 月 待 决 算 进 户 门 费 尾
款

10 山东达驰电气有限公司 3,600.00 2014 年 3 月 待决算变压器余款

11 铜陵市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29,347.00 2018 年前 待决算工程监理费

12 上海传极泵业有限公司 2,109.00 公司已代付

13 应付税金 755,162.20 公司已代付

14 应付职工薪酬 76,674.79 待付人员工资支出

合 计 18,235,392.24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本次交易而对中发铜陵出具的《审计报告》（天健审
[2023]5-103号），截止 2023 年 6 月 30 日，中发铜陵账面上，除去欠我公司的债务外，还欠其他方债务
总额中部分债务将交由公司负责处理，这部分债务涉及债务账面金额为 18,235,392.24 元（详见上表）。
根据协议约定，公司负责处理这 18,235,392.24元债务将遵循以下安排：（1）已满足清偿条件的，我公司
应协同中发铜陵及时办理清偿；（2）尚不满足清偿条件但同意债务转出的转出债务，由我公司、中发铜
陵及债权方形成债务转出协议，转由我公司承担；（3）尚不满足清偿条件也不同意债务转出的转出债
务，则由各方协调并通过中发铜陵清偿；（4）该金额为 18,235,392.24 元的债务在完成本次交易股权变
更登记手续后，发生的清偿资金、相关税费及手续费用，均由公司承担；（5）辰兴资管同意协调中发铜
陵配合我公司处置该部分债务的相关事项，但该等义务不涉及其他经济责任。

作为本次交易的重要构成部分， 辰兴资管需按照约定代中发铜陵偿付还欠我公司款项
168,147,650.77元和用于代付其欠其他方债务款项 18,235,392.24元。

产生上述约定的具体原因是因为在中发铜陵的投资建设过程中， 一直是我公司与上表中的债权
人沟通联系，具体情况只有我公司清楚。 辰兴资管接手后，为了便于处理这部分债务，便委托我公司代
为处理。

我公司承担的中发铜陵尚欠其他方的债务金额将导致公司银行存款增加 18,235,392.24 元、 其他
应付款增加 18,235,392.24元。

问询：（3）补充披露本次交易中减免中发铜陵大额债务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相关安排是否损害
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回复如下：
依据评估报告， 中发铜陵股东权益评估值为-9,053.83万， 减免债务后中发铜陵整体价值不低于

零，能够满足交易对手方购买的标的公司权益价值评估值不能出现负数的要求，保证该项交易完成。
债务豁免是公司为保证中发铜陵的可持续发展，并根据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给予中发铜陵所欠

公司债务的适当减免，实际构成交易对价的一部分。
从长远看中发铜陵股权出售交易完成后公司能够快速收回部分历年的投资资金， 有利于保障上

市公司的现金流安全，维护了上市公司利益，相关安排未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问询四：请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补充披露针对本次交易所做的工作，包括是否对

交易履行必要的尽职调查程序、是否充分论证交易合理性及对公司的影响，并就是否勤勉尽责明确发
表意见。 请公司独立董事结合上述问题，就本次交易是否公允、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发
表明确意见。

回复如下：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针对本次交易，详细了解了中发铜陵历史沿革情况，成立以

来投资建设情况，厂房出租情况，税费和固定资产折旧情况，近年来经营情况等等，对交易对手方也进
行了深入了解。 交易对手方辰兴资管系一家国有法人控股的独资公司，其国有法人股东为铜陵大江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 铜陵大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铜陵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述单位或法人与上市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交易对手方亦具备履约能力。 本次交易是基于
公开、公平的原则，通过市场化收购的方式，经双方充分协商后达成的，不存在向相关方输送利益的情
形。 该交易短期内对公司具有一定影响，但从长期来看，有利于上市公司盘活存量资产，增强资产的流
动性，有利于上市公司集中资源，聚焦主业，为公司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针对本次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程序，充分认证了交易的合理性，尽到了勤勉尽责义务。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安排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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